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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徐翔 文/图

市民刘先生在老城区凤化街某小
区有一套未装修的新房。过年期间他
一直没顾得上去看看。近日，当刘先
生前去查看房子时惊呆了：房子里的
电线都被“抽”走了。

随后他一打听才知道，整个小区
空房里的电线被盗的不止他一家。

事件：小区内，多家空房电
线被盗

14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和刘先
生一起来到刘先生的新房，看到房子
里入室总开关外面的罩子被人卸掉，
里面的电线大部分被剪断，一根黄色
的电线还伸到了墙外。新房里无论是
厨房、卫生间还是卧室，只要是有插座
的地方都遭到破坏。小偷将插座撬开
后将电线一头剪断，然后从穿线管中
将剩余部分抽出。

刘先生的这套房位于三楼，去年
7月交的钥匙，一直空着。“屋里啥东
西也没有，谁能想到小偷会打电线的
主意！”刘先生说，他初步估算了一下，
想把电线再铺好，材料费加人工费至
少需要2000元。

“据我所知，小区共有五六家被
盗，都是只偷走了电线。”二楼住户张
女士说，被盗的房子都没有住人，大多
是空房，还有一些装修好的房子，小偷
把电线和穿线管从墙里生生地拽了出
来，把墙壁都弄坏了。

在小区内，洛阳晚报记者看到多
名业主围在一起气愤地说着自家空房
中电线被盗的事。

追问：小区物业是否应对电
线被盗事件负责

该小区多名业主表示，小区物业
管得比较松，什么人、什么车都能在小
区出入。陌生人进小区时保安一般不
询问，门卫见车就放。此外，小区内也

没有安装摄像头。
大家一致认为，物业公司既然收取

了管理费，就有义务巡逻并保护业主财
产安全，物业公司应对此事负责。

随后，洛阳晚报记者随同刘先生
来到小区物业办公室。该办公室一名
负责人说，目前到他们这里反映自家
空房中电线被盗的有十几户业主，实
际上被盗的可能超过20户。

“钥匙已经交给业主，房内的一切
物品属于业主的私人财产，与我们没
有关系。”该负责人表示。

律师：物业和业主可依据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协商赔偿

空房电线被盗，物业该不该
负责？

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张巧利律师
认为，据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中关于安全防范的约
定，健全安全防范措施，做好物业管理
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为业主提供
安全高效便捷的服务。未履行约定义
务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张巧利说，很多小区属新建楼盘，
在业主入住前期还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但一般物业公司会与业主签订一
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原则上，这个
合同上也应写有对业主财产损失的约
定，双方可按约定协商赔偿。

提醒：长时间不住的空房，
也应把防盗门锁好

目前，包括刘先生在内的多名业
主已经报警，警方已介入调查。

洛阳晚报记者了解到，被盗的业
主中，大多数都没有将空房防盗门
锁好。对此，市区一派出所案件侦办
大队的民警提醒，很多刚买房子的市
民觉得空房里面没有贵重物品，门只
要关好就行，这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
之机。长时间不住的房屋，一定要把
防盗门锁好。

□记者 寇玺 实习生 杨青茹/文 记
者 杜武/图

自去年7月1日起，市区停车收费
都要严格执行“五统一”：停车管理员
统一着装、统一佩戴培训上岗合格证、
停车场设置统一的收费公示牌、使用

市停车办统一发放的发票、停车位统
一画线。

近日，一个名为《洛阳街头惊现圈
地收费》的网帖引发人们关注，帖子称
有身穿制服的收费员在一些非划定的
停车场违规收费。昨日，洛阳晚报记
者对此事进行走访。

没有收费公示牌，却有穿制服的停车管理员来收费，这钱车主交还是不交？
相关部门提醒——

遇到违规收费，应拒绝付费并举报
小区内，
多家空房电线不翼而飞
警方已介入调查，民警提醒，长时间不住的
空房也应把防盗门锁好

在刘先生的房
子里，小偷将插座撬
开后将电线一头剪
断，然后从穿线管中
将剩余部分抽出

市停车办一名工作人员说，市教
育局门前绿化带之间的路段不属于划
批合格的停车位，经实地了解情况，该
收费行为是个人私自收费，属违规行
为；而收费管理员对停在有地喷号码
的车位以外的车辆进行收费，且不给
予发票，也属于违规行为。

目前，我市划批合格的带有地喷
号码的停车位，均由一些停车公司承
包经营，收费人员并非市停车办直接
管理，所收的停车费也由这些公司支
配。面对这样的“商机”，难免有管理

员或个人进行违规收费。
以往，在接到类似投诉后，市停车

办会联合公安、物价等部门对违规行
为进行打击。因这些多为个人行为，
且涉嫌违规金额较少，给处罚造成了
一定难度，成为违规收费行为屡禁不
止的原因。

市停车办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停
车后应向管理人员索要发票；在市
区内发现有不符合“五统一”停车收
费的情况，应拒绝付费，并拨打 110
举报。

【提醒】若发现违规收费情况，可拒绝付费并打110举报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根据网
友提供的线索,来到市教育局门前两
段绿化带之间的路段,一个写有“节假
日临时停车”的停车牌摆放在路旁，几
辆汽车停在停车牌附近。停车牌所标
示的收费区域，路面上并没有“五统一”
规定中要求的停车位统一画线以及停
车场设置统一的收费公示牌。

两名身穿“洛阳市停车管理”工作
服的管理员在停车区域来回走动查
看，当有车在该路段停靠时，就主动上
前收费。

“这一区域已经被划批，是合格
的。”其中一名管理员称，“周围车太
多，没地方停，过几天路上就会划定停

车位，放置收费公示牌。”
一名刚交过停车费的车主表示，

他也不清楚在这儿停车是否需要付
费，不过看到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收
费，便认为是正规的收费行为。

距此处不远的市招生办对面的道
路上，两段绿化带之间的区域竖有深
蓝色底、印有“P”“收费”字样的收费公
示牌，公示牌上写有详细的收费标准
和收费时间，路面上也有带地喷号码
的停车位。因为车位已停满，一些车
辆停在车位以外，而穿有制服的管理员
仍然向将车停在车位以外的车主收费。

“我交完钱没要发票，她也没主动
给。”一名车主说。

【走访】在私设停车区域，穿制服的管理员糊弄了不少车主

“自我市实行停车收费‘五统一’
以来，在治理停车乱收费方面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仍有部分收费人员
私自开辟停车区域违规收费，蒙蔽
不知情车主。经过本人多次观察，
凯旋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市教育局正
门前有一片区域经常被附近的收费

人员违规（没有收费公示牌和地喷号
码）设为停车场，既影响交通又违反相
关规定。”近日，有网友在我市一论坛
发帖说。

该帖发出后，引起市民热议。不
少人说自己对“五统一”还不清楚，
还有人表示自己遇到过类似情况。

【热议】部分收费人员私设停车区域违规收费

在市招生办对面的路上，停车位已停满，收费人员让车辆停在车位以外并照旧收费


